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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

行）》的公告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和《国务院关于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

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的批复》（国函〔2017〕29号），规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工作，我部制

定了《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现予公布。

　　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于2019年1月1日前,根据本办法附录一中的相关要求补充完善省级地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

公开平台。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生态环境部

　　2018年7月4日

　　抄送：环境保护部各地区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8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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